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 
於 2011 年 1 月 17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 

政 府 當 局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有 關 會 議 前  
需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的 事 項 一 覽 表  

 
項 目  PWSC(2010-11)28 

193SC - 屯 門 第 18 區 房 屋 用 地 社 區 會 堂  
 

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曾 在 2011年 1月 17日 會 議 上 討 論 此 項 目，其 後 要 求

政 府 當 局 處 理 委 員 所 關 注 的 事 項 如 下  -  
 

事 項  (1) 為 回 應 葉 國 謙 議 員 的 關 注，政 府 當 局 答 應 就 擬 議 在

屯 門 興 建 的 新 社 區 會 堂 內 裝 設 的 音 響 設 備 及 其 支

援 的 活 動 類 型 ， 提 供 相 關 的 資 料 。  
 

回 應   為 使 多 用 途 禮 堂 可 作 更 多 元 化 的 用 途 及 適 合 小 型

舞 台 表 演，我 們 已 預 留 60萬 元 為 擬 建 社 區 會 堂 提 供

音 響 系 統，詳 情 見 附 錄 一。有 關 的 音 響 設 備 適 合 地

區 團 體 舉 辦 的 各 類 型 社 區 建 設 活 動，如 舞 蹈 班、歌

唱 比 賽、研 討 會 及 講 座 等；以 及 小 型 舞 台 表 演 如 話

劇 表 演 。  
 

事 項  (2) 王 國 興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善 用 擬 建 社 區 會 堂

的 各 項 設 施 （ 特 別 是 會 議 室 ）。  
 

回 應   為 了 更 善 用 擬 建 社 區 會 堂 內 的 設 施，多 用 途 禮 堂 會

安 裝 有 隔 音 裝 置 的 活 動 間 隔 板，以 便 靈 活 地 將 禮 堂

分 為 三 個 較 小 場 地，應 付 不 同 的 需 要。此 外，我 們

會 在 會 議 室 加 裝 活 動 間 隔 板，在 有 需 要 時 將 會 議 室

分 為 兩 個 較 小 房 間 ， 用 以 舉 行 不 同 的 活 動 。  
 

事 項  (3) 為 回 應 陳 偉 業 議 員 的 關 注，當 局 須 提 供 屯 門 區 社 區

會 堂 過 去 一 年 設 施 預 訂 的 詳 細 資 料，例 如 每 個 時 段

(特 別 是 晚 上 及 假 期 )個 別 設 施 的 申 請 團 體 數 目 。  
 

回 應   為 回 應 陳 偉 業 議 員 關 注 擬 建 社 區 會 堂 內 的 房 間 是

否 足 夠，我 們 現 將 二 零 一 零 年 屯 門 區 現 有 社 區 中 心

／ 社 區 會 堂 內 多 用 途 會 議 室 的 平 均 租 用 申 請 數 字

載 於 附 錄 二 。  
 



 
附 錄 一  

 

音響系統表  
 

項目 
 預算總額 

($) 

   

1. 數 碼 音 響 控 制 台   80,000 

2. 舞 台 擴 音 及 廣 播 系 統    240,000 

3. 視 像 光 碟 及 電 台 廣 播 系 統    20,000 

4. 無 線 擴 音 系 統   160,000 

5. 內 部 通 話 系 統   20,000 

6. 錄 像 放 映 系 統   40,000 

7. 其 他 配 套 裝 置  (電 纜 、 電 源 插 座 等 )  40,000 

總額: 600,000 

   

 

 



附 錄 二  

 
 

二 零 一 零 年 屯 門 區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內 多 用 途 會 議 室  
的 平 均 租 用 申 請 數 字  

 
 

每個上午、下午或晚間的平均租用申請宗數 註 1     社區中心/ 
社區會堂 

 
 

時段 

山景

社區

會堂 

屯門市

中心 
社區 
會堂 

建生 
社區 
會堂 

良景 
社區 
中心 

蝴蝶 
社區 
中心 

安定/ 
友愛 
社區 
中心 

大興

社區

會堂 

井財街

社區 
會堂 

整體平均 註 2  1.3 14.1 0.0 0.3 2.0 10.3 1.4 0.2 

• 周一至六晚間 
 

1.0 15.6 0.0 0.0 1.9 18.5 0.6 0.5 

• 星期日及假日 
 

0.8 1.2 0.0 0.0 0.0 1.7 0.0 0.2 

註 1: 數 字 只 包 括 每 季 定 期 接 受 預 先 申 請，並 以 抽 籤 方 式 分 配 租 用 會 議

室 的 申 請 宗 數 。 沒 有 申 請 者 預 先 申 請 租 用 的 時 段 ， 如 其 後 有 團 體

要 求 租 用 ， 會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形 式 分 配 。 例 如 ， 建 生 社 區 會 堂 和 良

景 社 區 中 心 的 多 用 途 會 議 室 預 先 申 請 宗 數 很 少， 但 也 有 約 20%及

50%的 使 用 率 。  
 

註 2: 整 體 平 均 是 指 周 一 至 周 日 (包 括 假 日 )每 個 上 午 、 下 午 或 晚 間 就 多

用 途 會 議 室 的 平 均 租 用 申 請 宗 數 。 
 

 

 


